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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16日

發文字號：水七規字第1110302084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 

主旨：檢送本局111年11月2日「111年七河局中央管公私協力工
作坊」辦理「旗山溪中正里護岸改善工程」民眾參與會議
紀錄乙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會議結論如下：
一、有關在地村民需求，建議本工程施作範圍要延長、護岸完

整連接，讓大林里、中正里、圓富里三里可以串聯乙節，
本案係經水理演算，本段河岸為凸岸，現況高程足夠，目
前現況相對安全性足夠，且依「高屏溪治理規劃報告｣並
未佈設堤岸，故暫不予施設，惟本局將持續觀察河岸沖刷
情形，如有明顯變化再另案研議辦理。

二、有關護岸之綠美化及後續認養，爾後如計畫核定，將納入
設計考量及後續維護管理。

三、中正里護岸便道設置路燈乙節，因水防道路屬防洪構造一
部分，非屬一般道路且岸後無鄰近社區，目前暫不予施
設。

四、有關圓富段增設鐵橋係屬跨河構造物，非屬本局權責，建
請陳情相關單位妥處。

五、有關中正里護岸雜木凌亂影響環境，建議雜木修剪乙節，
本局責請開口合約廠商辦理。

六、有關疏濬車輛行經台29線，造成環境噪音、落塵等困擾，
經查為旗山區公所辦理之旗山溪月眉橋疏濬工程，因非屬
本局權責，本局將函請相關單位妥處。

七、綜合此次與會人員意見，針對本案工程部分，原則同意，
本局後續將進行工程提報相關作業。

 

正本：高雄市旗山區公所、旗山區中正里辦公處、旗山區圓富里辦公處、旗山區中正

社區發展協會、旗山區圓富社區發展協會

副本：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臺灣韌性城市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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